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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行政处罚决定书

    黄君国，男，汉族，宁夏则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号：16404202310639150。

根据固原市司法局《关于黄君国受到刑事处罚的报告》（固司发〔2025〕10号），本机关于2025年11月13日对黄君国涉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黄君国因犯诈骗罪被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黄君国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2025年12月22日，本机关向黄君国送达了《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黄君国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依法应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其可以依法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申请。黄君国书面表示放弃听证，且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以上事实有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回证、调查(询问)笔录、律师执业信息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黄君国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判决已生效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决定给予黄君国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或司法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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